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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C Vehicles (Group) Co., Ltd.

關連交易
出售天津康德及天津物流股權

該等出售事項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0年6月12日（交易時段後）：

(i) 本公司及中集車輛投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分別與中集載具（中集全資附
屬公司）訂立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及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據此，本
公司及中集車輛投資同意轉讓彼等分別於天津康德的22.5%及22.5%股權，
及中集載具同意受讓天津康德合計45%股權，代價合計約為人民幣14.4百萬
元；及

(ii) 本公司及中集車輛投資分別與中集載具訂立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及天津
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據此，本公司及中集車輛投資同意轉讓彼等分別於天
津物流的20%及25%股權，及中集載具同意受讓天津物流合計45%股權，代
價合計約為人民幣53.8百萬元。

於該等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持有天津康德及天津物流的任何股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集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53.82%權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
東，而中集載具由中集全資持有。因此，中集及中集載具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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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由於該等股權轉讓協議是由本公司和中集
車輛投資分別與同一方（即中集載具）訂立，該等出售事項須合併計算。

由於就該等出售事項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多於0.1%但少於5%，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的主要條款

訂約日期

2020年6月12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受讓方：中集載具（中集全資附屬公司）

轉讓方：本公司

將予出售的天津康德股權

在符合及按照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條款及條件下，本公司已同意轉讓及中集載
具同意受讓天津康德22.5%股權。

代價及釐定基準

本公司出售天津康德22.5%股權之代價為人民幣7,198,762.5元，由訂約方基於正常
商業條款公平協商後，按照獨立評估機構根據資產基礎法評估的天津康德於評估基
準日的評估值釐定。

代價支付及完成時間

中集載具須於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生效之日起30天內向本公司以現金支付人民
幣1,439,752.5元（即代價的20%），及於2020年12月31日前向本公司以現金支付人民
幣5,759,010元（即代價的80%）。根據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天津康德應於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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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到中集載具全部股權轉讓款項後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有關股權轉讓的工商登記
變更及稅務等相關手續。

其他約定

本公司與中集載具一致同意，天津康德股份轉讓協議I項下股權轉讓完成後，中集
載具享有天津康德截至評估基準日留存的資本公積金、盈餘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
天津康德於評估基準日前作出決議且完成賬務處理的分派股息和紅利後由本公司基
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若中集載具能按照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約定時間支付全
部代價，則本公司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的利潤分配權自評估基準日起隨同天津康
德22.5%股權轉予中集載具。

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的主要條款

訂約日期

2020年6月12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受讓方：中集載具（中集全資附屬公司）

轉讓方：中集車輛投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將予出售的天津康德股權

在符合及按照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條款及條件下，中集車輛投資已同意轉讓及
中集載具同意受讓天津康德22.5%股權。

代價及釐定基準

中集車輛投資出售天津康德22.5%股權之代價為人民幣7,198,762.5元，由訂約方基
於正常商業條款公平協商後，按照獨立評估機構根據資產基礎法評估的天津康德於
評估基準日的評估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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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支付及完成時間

中集載具須於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生效之日起30天內向中集車輛投資以現金支
付人民幣1,439,752.5元（即代價的20%），及於2020年12月31日前向中集車輛投資以
現金支付人民幣5,759,010元（即代價的80%）。根據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天津
康德應於中集車輛投資收到中集載具全部股權轉讓款項後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有關
股權轉讓的工商登記變更及稅務等相關手續。

其他約定

中集車輛投資與中集載具一致同意，天津康德股份轉讓協議II項下股權轉讓完成
後，中集載具享有對應的天津康德截至評估基準日留存的資本公積金、盈餘公積金
和未分配利潤。天津康德於評估基準日前作出決議且完成賬務處理的分派股息和紅
利後由中集車輛投資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若中集載具能按照天津康德股權轉讓
協議II約定時間支付全部代價，則中集車輛投資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的利潤分配
權自評估基準日起隨同天津康德22.5%股權轉予中集載具。

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的主要條款

訂約日期

2020年6月12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受讓方：中集載具（中集全資附屬公司）

轉讓方：本公司

將予出售的天津物流股權

在符合及按照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條款及條件下，本公司已同意轉讓及中集載
具同意受讓天津物流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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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釐定基準

本公司出售天津物流20%股權之代價為人民幣23,927,080元，由訂約方基於正常商
業條款公平協商後，按照獨立評估機構根據收益法評估的天津物流於評估基準日的
評估值釐定。本公司認為採用收益法評估相對更契合天津物流的實際業務及現金流
情況，相對於資產基礎法可以更加客觀、真實地反映天津物流所有者權益的市場價
值。

代價支付及完成時間

中集載具須於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生效之日起30天內向本公司以現金支付人民
幣4,785,416元（即代價的20%），及於2020年12月31日前向本公司以現金支付人民幣
19,141,664元（即代價的80%）。根據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天津物流應於本公司
收到中集載具全部股權轉讓款項後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有關股權轉讓的工商登記變
更及稅務等相關手續。

其他約定

本公司與中集載具一致同意，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項下股權轉讓完成後，中集
載具享有天津物流截至評估基準日留存的資本公積金、盈餘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
天津物流於評估基準日前作出決議且完成賬務處理的分派股息和紅利後由本公司基
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若中集載具能按照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約定時間支付全
部代價，則本公司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的利潤分配權自評估基準日起隨同天津物
流20%股權轉予中集載具。

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的主要條款

訂約日期

2020年6月12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受讓方：中集載具（中集全資附屬公司）

轉讓方：中集車輛投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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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出售的天津物流股權

在符合及按照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條款及條件下，中集車輛投資已同意轉讓及
中集載具同意受讓天津物流25%股權。

代價及釐定基準

中集車輛投資出售天津物流25%股權之代價為人民幣29,908,850元，由訂約方基於
正常商業條款公平協商後，按照獨立評估機構根據收益法評估的天津物流於評估基
準日的評估值釐定。本公司認為採用收益法評估相對更契合天津物流的實際業務及
現金流情況，相對於資產基礎法可以更加客觀、真實的反映天津物流所有者權益的
市場價值。

代價支付及完成時間

中集載具須於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生效之日起30天內向中集車輛投資以現金支
付人民幣5,981,770元（即代價的20%），及於2020年12月31日前向中集車輛投資以現
金支付人民幣23,927,080元（即代價的80%）。根據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天津物
流應於中集車輛投資收到中集載具全部股權轉讓款項後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有關股
權轉讓的工商登記變更及稅務等相關手續。

其他約定

中集車輛投資與中集載具一致同意，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I項下股權轉讓完成
後，中集載具享有對應的天津物流截至評估基準日留存的資本公積金、盈餘公積金
和未分配利潤。天津物流於評估基準日前作出決議且完成賬務處理的分派股息和紅
利後由中集車輛投資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若中集載具能按照天津物流股權轉讓
協議II約定時間支付全部代價，則中集車輛投資基於原股東按比例享有的利潤分配
權自評估基準日起隨同天津物流25%股權轉予中集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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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天津康德的資料

天津康德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主營業務為物流裝備及其相關零部件、
鋼結構的設計、安裝服務、維修服務和相關業務諮詢等。於天津康德出售事項完成
之前，天津康德由本公司、中集車輛投資及中集載具分別擁有22.5%、22.5%及55%
股權。於天津康德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持有天津康德任何股權，天津康
德將成為中集載具全資附屬公司。

下文載列天津康德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
財政年度的經審核淨利潤（除稅前及除稅後）：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淨利潤 98.39 126.48
除稅後淨利潤 73.79 94.86

根據天津康德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其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8,093,592.08元。

經計及天津康德出售事項之代價及相關交易成本後，本集團預估就天津康德出售事
項錄得未經審核虧損約為人民幣3.6百萬元。

有關天津物流的資料

天津物流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主營業務為開發、生產和銷售各種多式
聯運裝備以及一般機械產品及金屬結構的加工製造和相關業務並提供相關諮詢業
務。於天津物流出售事項完成之前，天津物流由本公司、中集車輛投資及中集載具
分別擁有20%、25%及55%股權。於天津物流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持有
天津物流任何股權，天津物流將成為中集載具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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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天津物流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截至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
財政年度的經審核淨利潤（除稅前及除稅後）：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淨利潤 17,825.59 33,591.18
除稅後淨利潤 13,153.78 25,014.50

根據天津物流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其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90,569,249.64元。

經計及天津物流出售事項之代價及相關交易成本後，本集團預估將就天津物流出售
事項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為人民幣20.8百萬元。本集團計劃就天津物流出售事項所
得款項用於補充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進行天津康德出售事項及天津物流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從與本公司主營業務融合及拓展的角度出發，考慮到本集團在天津康德及天津物流
的股權投資未能達到以本公司海外客戶資源帶動托盤箱類物流裝備市場份額從而擴
展本公司主營業務的投資目的，當前宏觀經濟下滑疊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董
事會認為天津康德出售事項及天津物流出售事項有利於本集團剝離非核心資產及聚
焦主營業務的發展。

由於麥伯良先生、王宇先生及曾北華女士各為董事，亦於中集及╱或其若干附屬公
司擔任董事及╱或高級管理層，彼等被視為於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中
擁有重大權益。彼等已就關於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
票。除上述人士外，概無其他董事於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中擁有權
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就本公司及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故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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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在全球主要市場開展半掛車的生產及銷售。除此之外，本集團還在中國積極
開展專用車的上裝生產和專用車的整車銷售，同時，本集團也是中國領先的冷藏廂
式車上裝的生產企業。

中集

中集為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A股於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中集集團是全球領先的物流及能源行業設備及解決方案供應
商，目前主要從事集裝箱、道路運輸車輛、能源、化工、液態食品裝備、海洋工程
裝備、空港裝備的製造及服務業務，包括國際標準乾貨集裝箱、冷藏集裝箱、特種
集裝箱、罐式集裝箱、集裝箱木地板、公路罐式運輸車、天然氣加工處理應用裝備
和靜態儲罐、道路運輸車輛、重型卡車、自升式鑽井平台、半潛式鑽井平台、特種
船舶、旅客登機橋及橋載設備、機場地面支持設備、消防及救援車輛設備、自動化
物流系統、智能停車系統的設計、製造及服務。除此之外，中集集團還從事物流服
務業務、產城業務和金融及資產管理業務等。中集集團通過業務拓展及技術開發，
已形成一個專注於物流及能源行業的關鍵裝備及解決方案的產業集群。

中集載具

中集載具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營業務為物流裝備及相關配件
的租賃、維護（不含金融租賃）；國際、國內貨運代理及供應鏈管理。

中集車輛投資

中集車輛投資為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營業務為投資
控股。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集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53.82%權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而中集載具由中集全資持有。因此，中集及中集載具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根

- 9 -



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由於該等股權轉讓協議是由本公司和中集車輛投資分別與
同一方（即中集載具）訂立，該等出售事項須合併計算。

由於就該等出售事項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多於0.1%但少於5%，故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該等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
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集」 指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
1980年1月14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並在深圳證券交易
所（股份代號：000039）及聯交所（股份代號：
2039）上市的股份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中集集團」 指 中集及其附屬公司

「中集載具」 指 中集載具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中集全資附屬公司

「中集車輛投資」 指 中集車輛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

「本公司」 指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1996年8月
29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 10 -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該等出售事項」 指 天津康德出售事項及天津物流出售事項之統稱

「該等股權轉讓協議」 指 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
II、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及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
議II之統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獨立評估機構」 指 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津康德」 指 天津康德物流設備有限公司

「天津康德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根據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向中集載具轉
讓天津康德22.5%股權，而中集車輛投資根據天津
康德股權轉讓協議II向中集載具轉讓22.5%股權

「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
I」

指 本公司與中集載具於2020年6月12日訂立的有關轉
讓天津康德22.5%股權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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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康德股權轉讓協議
II」

指 中集車輛投資與中集載具於2020年6月12日訂立的
有關轉讓天津康德22.5%股權的協議

「天津物流」 指 天津中集物流裝備有限公司

「天津物流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根據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I向中集載具轉
讓天津物流20%股權，而中集車輛投資根據天津物
流股權轉讓協議II向中集載具轉讓25%股權

「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
I」

指 本公司與中集載具於2020年6月12日訂立的有關轉
讓天津物流20%股權的協議

「天津物流股權轉讓協議
II」

指 中集車輛投資與中集載具於2020年6月12日訂立的
有關轉讓天津物流25%股權的協議

「評估基準日」 指 2020年3月31日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貴平
執行董事

香港，2020年6月1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位成員，即麥伯良先生**、李貴平先生*、
曾北華女士**、王宇先生**、陳波先生**、黃海澄先生**、豐金華先生***、
范肇平先生***及鄭學啟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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